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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电子直销汇款交易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电子直销交易系统”）投资本公司发起募集或管理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基金”）,自 2018年 7月 2日起本公司对电子直销交易系统个人客户开通

“汇款交易”业务。

汇款交易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系统，提交基金认购/申购申请后，将资

金通过预留银行卡转账汇款至本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达成基金认购/申购交易的业务模式。

一、开通时间

    2018年 7月 2日。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及之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含处于开放期的定期开放

式基金），特殊基金除外，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临时公告。

三、适用银行卡

    本公司电子直销汇款交易适用银行以电子直销交易系统所示为准。

四、申请方式

    1、未开通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账户的投资者，可以使用支持汇款交易的银行卡，

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系统签订电子直销交易协议，绑定银行卡后开通直销交易账户以

及汇款交易业务。

    2、已使用支持汇款交易的银行卡开通了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账户的投资者，可

在电子直销交易系统中开通使用汇款交易业务。

    3、已开通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账户，但所使用的银行卡不支持汇款交易的投资

者，可通过新增支付账户功能，绑定支持汇款交易的银行卡后开通此业务。

五、适用交易费率 

    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系统使用汇款交易方式办理基金认/申购业务，

可享受认/申购费 1折优惠。本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基金赎回费率、后

端收费模式费率均按相应基金最新披露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执行。

六、本公司指定的汇款交易业务收款银行账户信息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喜年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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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名：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4000032409200834846

七、本公告有关电子直销“汇款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八、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网站：http://www.qhkyfund.com

    本公司客服中心电话：4001-666-998

九、风险提示

    投资者办理本公司“汇款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电子直销汇款交易业务规则》、《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交易业务规

则》、《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服务协议》，了解电子交易的固有风险，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直销电子交易平台交易信息，特别是相关账号和密码。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2日


